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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罗县通源职业驾
驶培训有限公司

法人及非法人组织
91640221 MA76HTP

U13

平自然资﹝土﹞行

处字﹝2024﹞第
01号

《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
法》第二条第

三款

平罗县通源职业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平罗县高庄乡

威镇村集体未利用地用于建设驾校

构筑物及场地硬化进行了立案调查
。经查，你（单位）未经批准，擅

自于2020年4月占用平罗县高庄乡威

镇村19855平方米集体未利用地建设

驾校构筑物及场地硬化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第七

十七条的规定，参照
宁夏自然资源厅印发

《自然资源行政处罚

裁量办法的通知 》

罚款

1、责令将非法占用的土地退还至平罗县高庄乡威镇村村民委员

会；2、对2019年10月之前非法占用的 14392.00平方米未利用地按

照《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办法 》的通知（宁自然资规发 [2020]6
号）“占用其他土地 100亩以下的，处以每平方米 2至5元罚款”的规

定，按每平方米3元处罚，计人民币（14392.00×3元/㎡=43176.00
元）；3、对2021年9月之后非法占用的 5463.00平方米未利用地按

照新修订的《土地管理实施条例 》进行处罚，按每平方米 100元处

罚，计人民币（5463.00×100元/㎡=546300.00.00元）。以上两项

共计罚款589476 .00元。

58.9476 2024/03/29 2024/09/29 2027/03/29 平罗县自然资源局 11640221 MB1532113A 平罗县自然资源局 11640221 MB1532113A 已终审 2024-04-08 10:41:13.0

宁夏冠能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法人及非法人组织
91640221 MA7KLXM

A4X

平自然资﹝土﹞行

处字﹝2024﹞第
04号

《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
法》第二条第

三款

宁夏冠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未经

批准、非法占用平罗工业园区 （精

细化工基地）国有土地用于建设中

控室进行了立案调查 。经查，你

（单位）未经批准，擅自于2023年6
月占用平罗县工业园区 （精细化工

基地）2320.8平方米国有土地 ，用

于建设中控室。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第七

十七条，参照宁夏自

然资源厅印发《关于
调整修改部分自然资

源行政职权事项裁量

基准的通知》

罚款

1、责令将非法占用的土地退还至平罗工业园区管委会 ；2、对非法

占用的2320.8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按每平方米 100元处罚，计人民
币贰拾叁万贰仟零捌拾元整 (2320.8×100元/㎡=232080.00元)。

23.208 2024/03/15 2024/09/15 2027/03/15 平罗县自然资源局 11640221 MB1532113A 平罗县自然资源局 11640221 MB1532113A 已终审 2024-04-08 09:13:05.0


